附件1

参建企业建筑市场责任清单

建设单位

规范招标文件编制流程，严禁设置隐性壁垒，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

招标文件所附施工合同范本中应对人工费用拨付周期和拨付日期、人工费用拨付金额或者占工程款的比例等明确约定。
（三）内部审计部门定期检查招标程序合规性，杜绝肢解发包、明招暗定等违规行为。

（四）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监管流程，定期核查总包单位工资发放台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从源头防范欠薪风险。
二、总包单位

（一）建立分包单位入库审查制度，严格审核分包企业资质、业绩及信用记录等，确保入库企业合法合规。

（二）设立市场管理和劳务用工管理部门，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定期对单位承建项目的承包、分包行为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现场考核检查。

（三）构建和完善内部劳务用工管理培训体系，对新开项目进行培训交底，定期组织对项目负责人、劳资专管员等人员的培训学习，提高人员的业务素质。

（四）设立农民工维权接待部门，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化解劳资纠纷。

三、监理单位

（一）设立项目管理部门，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定期对单位监理项目的监理管理行为进行现场考核检查。

（二）构建和完善内部劳务用工管理培训体系，对新开项目进行培训交底，定期组织对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人员的培训学习，提高人员的业务素质。

（三）制定企业内部质量管理流程，包括监理规划、实施细则、检查验收标准等，确保项目执行规范化。

（四）遵守《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承接业务时不得通过围标、串标等不正当手段竞争，避免恶性低价竞争，确保监理服务质量与投标文件、合同中约定一致。

附件2

施工现场建筑市场责任清单

一、建设单位

（一）依法发包工程。严禁将工程发包给个人或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肢解发包、违反法定程序发包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包的行为。

（二）加强合同订立阶段发承包管理。将承包单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严格履行施工合同，承诺不发生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内容写入施工合同中。

（三）强化施工阶段发承包管理。加强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对承包单位的承包和分包行为定期开展检查。

（四）按月足额拨付人工费用。每月10日前将人工费用拨付至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得超过1个月，拨付金额满足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要求。

（五）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严格落实《山东省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实施办法》要求，向总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六）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拨付工程款。严格执行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和竣工结算制度，实行预付款的原则上预付款不低于合同总价的10%。
二、总包单位

（一）依法承包工程。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业务。不得转包工程，不得挂靠其他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承揽工程。

（二）组建项目管理机构。工程开工前组建项目管理机构，建立项目管理机制，配备相应管理人员，落实管理人员职责。

（三）规范管理人员管理。与管理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严格考勤到岗履职。

（四）规范分包单位管理。分包单位进场前，对其单位资质及人员资格等进行审核，未经审核同意或审核不通过的分包单位，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活动。
（五）规范相关台账管理。及时、完整、真实的建立项目材料设备采购（租赁）管理台账、资金流水管理台账。相关台账妥善保存，以备检查。

（六）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严格落实《山东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要求，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七）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严格落实《山东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要求，自工程建设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批复）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缴存工资保证金。
（八）开通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施工合同额超过300万元且工期超过3个月且累计用工人数超过30人的项目自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至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开通省平台账号。

（九）规范实名制考勤管理。项目建筑工人和参建单位管理人员需全部纳入省平台进行实名制管理，出入施工现场通过实名制通道进行考勤。
三、监理单位

（一）依法承接监理工程。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监理业务。不得转包监理工程，不得挂靠其他有资质的监理企业承揽监理工程。

（二）建立项目监理机构。建立项目监理机构，配备相应监理人员，与管理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严格考勤到岗履职。
（三）规范分包单位管理。分包单位进场前，对其单位资质及人员资格等进行审核，未经审核同意或审核不通过的分包单位，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活动。

（四）加强现场巡视。加强对施工现场参建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的巡视，发现现场管理人员未按要求到岗履职的，及时要求整改。

（五）积极举报违法行为。监理过程中发现承包单位、分包单位资质、分包内容、分包负责人等涉嫌存在违法发承包问题的，及时收集相关材料，向建设单位和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